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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康光律师事务所

交口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及综合服务

设施项目专项债券项目之

法律意见书

致：交口县残疾人联合会

山西康光律师事务所接受交口县残疾人联合会（以下简称“委托

方”）的委托，作为交口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及综合服务设施项目的专

项法律顾问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第一部分 引言

一、本法律意见的主要事实依据

本所出具法律意见书依据的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等相关

法律文件如下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29 号）；

3.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12 号）；

4.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

43 号）；

5.《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

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7〕89 号）；

6.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3 号）；

7.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〔2020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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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 号）；

8.《山西省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晋政发〔2020〕23

号）；

9.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工作的通知》（晋财

债〔2020〕74 号）；

10.国家、山西省关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其他相关法律文件。

二、方法与限制

（一）本法律意见书采用的基本方法

1．审阅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、信息与文件；

2．核查相关主体官方网站或提供专项债券项目的其他网络渠道

相关资料、信息与文件；

3．查阅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由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

报告；

4．依据相关法律、政策、程序及实际操作惯例做出法律判断。

（二）本法律意见书基于下述假设及限制

1．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均是真实的，且复印件与其原件均是一致

的；

2．提交给本所文件上的签字、印章均是真实的；

3．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均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、签订和递交；

4．所有相关主体对本所做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、声明、保证（无

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做出的）均为真实、准确和可靠的。

三、律师声明

1.本法律意见书依据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法律事实以及

相关法律法规等中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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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

对专项债券项目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。

3.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是基于各相关主体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有

关书面文件和材料是完整、真实和有效的，且无隐瞒、虚构、误导或

欺诈之处；对于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

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公司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或

提供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。

4.在本法律意见中，本所律师仅对就与本次专项债券项目涉及的

法律问题进行核查，不对有关信用评级（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、流

动性等）、债券方案评价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在本法律意见书

中涉及专项债券评价（评估）报告等内容时，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

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

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评价、意见和保证。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

重要的涉及行政或专业机构审核的事项，以该相关机构出具的批复、

报告、证书或备案等文件为准。

5.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其

他任何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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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正文

本所律师根据国家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

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，经核查相关主体提供的文件

以及相关事实，就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事宜发表法律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主体

本次专项债券项目——交口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及综合服务设施

项目，项目主体为交口县残疾人联合会。交口县残疾人联合会证载信

息如下：

机构名称 交口县残疾人联合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3142333506313047U

机构性质 群众团体

机构地址 山西省交口县龙泉街 2 号

负责热 刘云贵

颁发日期 2022 年 11 月 21 日

赋码机关 中共交口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经查询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平台，交口县残疾人

联合会登记状态为正常；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，交口县残疾人联合会

无失信惩戒信息；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，交口县残疾人联合会

无执行信息，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交口县残疾人联合会是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事

业单位法人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可以作为交口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及

综合服务设施项目的主体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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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述

建设规模及内容:建设规模为总用地面积 4251.26 ㎡,总建筑面

积 6472.42 ㎡(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762.38 ㎡，地下建筑面积 710.04

㎡)，床位数 102 张。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一栋地上五层、地下一层

康复中心及综合服务设施楼，包括建筑、装饰装修、给排水、消防、

通风、暖通、强电、弱电、信息智能系统管线、医疗废水消毒设施及

医疗气体工程、机电抗震、电梯;室外工程包括场地硬化、绿化、消

防、照明，铺设给水管网、雨水管网、污水管网、电气管网、暖通管

网、燃气管网:购置安装变配电设施、汽车充电桩 2 个;新建围墙、大

门。

（二）项目批复文件

1、2024 年 6月 3 日，取得了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
（用字第 141130202400012 号）；

2、2024 年 9 月 19 日，取得了《交口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

于交口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及综合服务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

复》（项目代码：2405-141130-89-01-692289）（交审管投资发〔2024〕

103 号）；

3、2024 年 10 月 18 日，取得了《交口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

于交口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及综合服务设施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交

审管投资发〔2024〕115 号）；

4、2024 年 11 月 4 日，取得了《交口县人民政府关于交口县残

疾人康复中心及综合服务设施项目占用土地有关情况的说明》（交政

函〔2024〕58 号）；

5、2024 年 11 月 8 日，取得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建字



山西康光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

6

第 141130202400013）；

6、2025 年 3 月 6 日，取得了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（晋〔2025〕

交口县不动产权第 0000026 号）；

7、2025 年 4 月 30 日，取得了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
（地字第 1411302025YG0003591 号）。

（三）项目进展

项目已办理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、可研批复、初设批复、

工程规划许可证、不动产权证、用地规划许可证等手续，正在办理施

工许可证书，项目预计于 2025 年 8 月开工建设，于 2026 年 6月完工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专项债券所对应的项目已完成项目立项,并取得

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、初设批复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手续，其

他审批手续完善中，符合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和《山西省

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要求。

三、项目资金筹措

依据《2025年吕梁市交口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及综合服务设施项

目专项债券项目情况及资金平衡方案》，项目所需资金为 4,566.99万

元，资金来源为：

1.通过申请上级补助资金及财政资金投入 2,066.99万元，其中已

到位县级财政资金 598.71万元；

2.剩余资金需求 2,500.00万元通过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筹

资，其中本批次申请发行债券资金 900.00万元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交口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及综合服务设施项目资金

来源已做合理安排，资金筹措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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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项目对应专项债券预期偿债资金来源

根据《关于对吕梁市交口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及综合服务设施项目

资金平衡情况专项评估的报告》，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认

为：

本项目以成人康复收入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收入、残疾人职业技

能培训收入、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收入及康复中心门诊收入作为还本

付息的基础，并通过对交口县残疾人联合会提供的项目情况及资金平

衡方案中的资金收支数据进行分析测算，交口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及综

合服务设施项目的本息覆盖率可达到 1.13 倍，能够满足资金筹措充

足性的要求。

在债券存续期内，项目建设完成后，项目净收益可以支付后期债

券存续期间的利息支出及到期的本金偿还支出。期末项目累计净现金

结余为 567.84万元，本项目资金稳定性总体上可以得到保证。

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总体评价认为交口县残疾人康

复中心及综合服务设施项目通过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能以相

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部分资金筹措。同时，项目对

应的各项收入提供了充足、稳定的现金流收入，充分满足专项债券发

行还本付息的要求，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，

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五、项目对应专项债券中介服务机构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

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(有限公司)对项目情况及项目资金平衡

方案进行专项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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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(有限公司)持有山西省转型综合改革示

范区管理委员会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

91140107713678110F）。

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（有限公司）现持有山西省财政厅 2018

年 3月 22日颁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：

执业证书编号：14010072

批准设立文号：晋财注［1999］44号

批准设立日期：1999年 12月 8日

本所律师认为，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(有限公司)具有从业资质，

其出具的《评估报告》具有法律效力。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

山西康光律师事务所对项目法律要素的合法合规性进行法律评

估并出具法律意见。

山西康光律师事务所系山西省司法厅核准设立的普通合伙制的

律师事务所，持有山西省司法厅于 2021年 08月 09日核发的证书号

为 31140000MD23869XM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山西康光律师事务所具有从业资质，出具的《法

律意见书》具有法律效力。

六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交口县残疾人联合会是依法设立并存续的事业单位法人，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，可以作为交口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及综合服务设施项目的

主体单位。

专项债券所对应的项目已完成项目立项,并取得用地预审与选址

意见书、初设批复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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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资金来源渠道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。交口县残疾人康复中

心及综合服务设施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，对应的项目收

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为专项债券项目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

交口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及综合服务设施项目不存在实质性的法

律障碍。但由于专项债券期限较长，可能存在政策、市场等因素影响

相关收入，从而影响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风险。

本法律意见书自加盖本所公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。本法律意

见书正本一式六份，本所留存一份，其余五份供专项债券发行之目的

使用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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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交口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及综合服务设施项目专项

债券项目之法律意见书》的签署页）

山西康光律师事务所

2025 年 7 月



山西康光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

11

附件一：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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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经办律师执业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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